
 
 
 
 
 
 
 
 

二
０
０
七
年 

 
 
 

 
 
 
 
 
 

通
告 

 
 
 
  
 
 
 
 
 
 
 
 
  
 
  
 
 
 
 
 
 
 
 
 
 

下
二

十
一
號 

 
 
 

 
 
 
 
 
 
 
 

四
月
廿
七
日 

   
 

敬

啟

者

：

本

校

將

安

排

六

年

級

學

生

參

加

﹁

全

方

位

校

園

支

援

計

劃

﹂

之

︻

小

六

歷

奇

訓

練

日

營

︼

，

透

過

是

次

之

訓

練

，

希

望

能

進

一

步

鞏

固

學

生

之

抗

逆

力

，

活

動

以

歷

奇

輔

導

之

形

式

進

行

，

學

生

可

從

活

動

經

驗

及

導

師

的

解

說

中

，

有

個

人

自

我

內

省

機

會

，

反

思

個

人

在

面

對

逆

境

時

之

自

處

，

從

而

體

驗

不

輕

易

放

棄

的

樂

觀

精

神

。

現
將
資
料
臚
列
如
後
： 

項
目
名
稱
：
﹁
小
六
歷
奇
訓
練
日

營
﹂ 

協
辦
機
構
：
香
港
小
童
群
益
會 

活
動
地
點
：
上
水
展
能
運
動
村 

舉
行
日
期
：
二
零
零
七
年
五
月
七

日
︵
星
期
一
︶ 

 

集
合
時
間
：
上
午
九
時 

集
合
地
點
：
本
校 

解
散
時
間
：
下
午
四
時 

解
散
地
點
：
本
校 

費 
 

用
：
全
免
︵
由
學
生
輔
導
服
務
津
貼
支
付
︶ 

負
責
教
師
：
李
穎
芬
主
任
、
葉
美

玲
主
任
、
李
小
翠
老
師
、
黃
宗
謝
老
師 

備 
 

註
： 

１
請
穿
着
體
育
校
服
及
帶
備
足
夠

開
水
； 

２
是
次
活
動
之
午
膳
由
校
方
供
應

； 

３
凡
經
家
長
函
覆
不
參
加
之
學
生

作
請
假
論
； 

４
如
當
天
早
上
因
天
氣
惡
劣
而
教

育
統
籌
局
宣
布
停
課
，
則
活
動
亦
會
取
消
，
學
生
毋 

 

須
回
校
；
倘
若
天
文
台
在
早
上
七
時
發
出
三
號
颱
風
或
黃
色
暴
雨
警
告
，
則
活
動
亦 

 

會
宣
布
取
消
，
學
生
照
常
回
校
上
課
。 

台

端

如

欲 

貴

子

弟

參

加

是

項

活

動

，

敬

希

簽

署

回

條

於

四

月

三

十

日

由 
貴

子

弟

帶

返
交
回
負
責
教
師
，
以
便
辦
理
為
荷
。 

 
 
 
 
 

此
致 

貴
家
長 

 
 
 
 
 
 
 
 
 
 

大
埔
崇
德
黃
建
常
紀
念
學
校

下
午
校 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 
 
  
 
 
 
 
 
 
 
  
  
 
 
 
 
 
 
 

校
長

陳
愛
英 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 
 
 
 
 
 
 

  
 
 
 
 
 

回 

條

︵

小

六

歷

奇

訓

練

日

營

︶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下

二

十

一

號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
敬
覆
者
：
本
人

 
 
 
 
 
 
 

參
加
來
函
所
列
小
六
歷
奇
訓
練
日
營

，
並
同 

意 

貴
校
所
作
一
切
安
排
。 

 
 
 
 
 

此
覆 

大
埔
崇
德
黃
建
常
紀
念
學
校
下
午

校
校
長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下
午

校
六
年
級( 

 
)

班
學
生
：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家
長
簽
署
：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聯
絡
電
話
： 

二
０
０
七
年
四
月 

 

日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︵

請
劃
去
不
適

用
者
︶ 

2006 
／ 

2007 

負
責
人
：
李
穎
芬
主
任

敝

子

弟

2006
／

2007

不 願
願  
意 意


